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所议事项，基于独立

判断立场，对以下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一、对《关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公司运营管理

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有利于满足公司的业务发展

需要，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尽快实现投资效益，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二、对《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扬州艾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艾迪医药”）

进行实缴出资是实施募投项目的必要方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

出资，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

需要。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实缴出资的

事项。 

三、对《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艾迪医药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的情形。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四、对《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的竞争力，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要求。该方案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五、对《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制定的《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 

六、对《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且公司本次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内容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切实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

率，获取良好的资金回报。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 



七、对《关于对 2020 年上半年度关联交易予以确认及对 2020 年下半年度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事前审核及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事先提交的本次关联交易相关材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核，本次公

司对 2020 年上半年度关联交易予以确认及对 2020 年下半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

事项系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日常商业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子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也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会议

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

同意对 2020 年上半年度关联交易予以确认及对 2020 年下半年度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董事会所议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以下无正文） 

  





C4~ .!liZJ -~, h ftI;n:ttJIJ,,.:'tUlf;) fi'J'1f~nHiltf.·nc,JH1'1J1~~~ i:W,) .:tS,. 
1t() 



( *~~~~. ~CIT$~~5~-fil~~0~~~--~~~A£»~~-
1JD 

~i1r.)lJJ ~ *: 

lU~*AftY~ 






